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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03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暨 

召开 200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03 年第五次会议于

2003 年 5月 28日在洛阳春都路 126 号公司本部四楼会议室召开，应到

董事 6 人，实到 6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机构框架设置的议案》 

根据公司重组后的发展需要，对公司组织机构的大体框架按照简

洁、高效的管理体系标准，设立 11个部门、9个单位，进行垂直管理，

缩短管理渠道，为全公司生产经营服务。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公司内部薪酬体系标准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建立按劳分配和激励机制相结合的工资薪

酬体系，按管理及专业技术、行政人员和一线员工分档实行岗薪制，建

立一个稳定又相对灵活的分配模式和管理标准。 

三、审议通过了《提名田阡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提名田阡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提交下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邱淼贵也对田阡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立性发表了肯定意见。 

四、审议通过了《提名马书龙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提名马书龙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提交

下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邱淼贵也对马书龙先生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发表了肯定意见。 

五、审议《关于召开 200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时间：2003年 6月 30日(星期一)上午 9：00，会期半天。 

（二）地点：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春都路 12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 

1、审议《提名田阡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2、审议《提名马书龙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四）会议出席对象： 

1、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截止 2003 年 3 月 18 日交易结束时在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

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者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 

（五）会议登记办法： 

符合出席会议要求的股东，于 2003年 6月 27日至 2003年 6月 28

日（上午 8：00— — 11：30，下午 2：00— — 17：00）持本人身份证、

股票帐户卡（委托代理人还需持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到公司证券

部办理登记手续。  

外地股东可以书信、电传登记，并于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会议开始前

一小时到会。 

（六）会议其它事项： 



1、与会者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2、联系方法： 电  话：0379-2312922 

传  真：0379-2312922 

联系人：谢昊   

邮  编：471001 

特此公告 

 

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独立董事个人简历： 

     田阡，男，1961 年 12 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高级会计师、中

国注册会计师，先后在天达航空工业总公司、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1998 年获国家首批证券分析师，任陕西德威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现任

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马书龙，男，1964 年 11 月出生，法律本科毕业，二级律师。1985

年 7月至1987年 4月在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部任资料员；1987

年 4月至 1995 年 5月在河南省第二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995 年至今

在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工作。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田阡为本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本公司之

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

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

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

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的资格；  

  二、符合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本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

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 5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Ｏ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马书龙为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本公司

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

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

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

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的资格；  

  二、符合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本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

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 5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Ｏ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马书龙，作为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

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

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

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

％或 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或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

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

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

的后果。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

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

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

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声明人： 马书龙      

                        二ＯＯ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田阡，作为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

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

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

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

％或 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或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

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

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

的后果。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

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

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

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声明人： 田阡      

                        二ＯＯ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